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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全国稀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29）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核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独居石精矿湿法冶炼技术规范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独居石精矿湿法冶炼以及独居石一体化综合利用的术语和定义、通用要求、工艺流程、技术要求、环境监测与应急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独居石精矿为原料的湿法冶炼工艺制备混合氯化稀土等产品的生产过程。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引用文件的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Z 139-2002 稀土生产场所放射性卫生防护标准
GB 2626-2019 呼吸防护用品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T 4148-2015 混合氯化稀土

GB/T 10268-2008 铀矿石浓缩物
GB 11806-2019 放射性物品安全运输规程

GB 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500-2002 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
GB 14585-2024 铀矿冶放射性废物辐射环境管理技术规定

GB 14586-1993 铀矿冶设施退役环境管理技术规定

GB/T 15676-2015 稀土术语
GB 23726-2009 铀矿冶辐射环境监测规定

GB 23727-2020 铀矿冶辐射防护和辐射环境保护规定

GB 26451 2011 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26790.2-2015 工业无线网络WIA规范 第2部分：用于工厂自动化的WIA系统结构与通信规范

GB 39800.3-202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3部分：冶金、有色
GB/T 42021-2022 工业互联网 总体网络架构

XB/T 104-2015 独居石精矿

HJ 1114-2020 伴生放射性物料贮存及固体废物填埋 辐射环境保护技术规范（试行）

HJ 1258-2022 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库选址、设计与建造技术规范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独居石精矿 monazite concentrate

由富含独居石的矿物经选矿所得的精矿，俗称磷铈镧矿或磷镧铈矿。矿物名称分子式为：(Ce,La,Nd,Th)PO4。

注：独居石精矿可用于提取氯化稀土、重铀酸钠、磷酸三钠、硝酸钍等产品，其质量满足XB∕T 104的要求。
[来源：GB/T 15676-2015，3.8.2，有修改]

独居石湿法冶炼企业 monazite hydrometallurgy enterprise
以湿法冶炼工艺处理独居石精矿获得稀土化合物等产品的工厂。

注：独居石精矿湿法冶炼特指独居石精矿作为原料在酸性或者碱性介质的水溶液中进行化学处理或有机溶剂萃取、分离杂质、提取及制备化合物的过程。
独居石一体化综合利用 integrated an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monazite
以独居石精矿为原料，为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和废物最小化，采用湿法冶炼工艺在生产中同步进行稀土、铀、钍、磷等组分综合利用。

钍初级产品 primary thorium product
从独居石精矿或其他含钍矿物中提取出的钍含量为25%-35%的化合物。

注：通常需要进一步精炼和加工才能用于工业或核能应用。

钍初级产品暂存库 temporary storage facilities for primary thorium product
用于临时存放独居石精矿综合利用时产生的钍初级产品的储存设施。

注：通常具备安全防护措施，确保钍初级产品在储存期间不会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高磷水 high phosphorus solution
独居石精矿碱分解物料加入一定量水稀释后经固液分离时产生磷酸钠含量较高的水溶液。

除放作业 radioactive material removal
对氯化稀土料液中采用相应的工艺，将料液中镭等放射性核素去除，以使氯化稀土料液制备的稀土产品放射性比活度满足GB/T 4148要求的操作。

槽式排放 discharge through storage tank
将拟排放的废水先注入贮槽中，按照相关规定检测其浓度，当浓度低于排放管理限值时方可排放，并记录排放总量和排放浓度，当浓度高于排放管理限值时，不准排放，应将其返回再处理直至浓度低于管理限值的一种方式。

[来源：GB 23727-2020，3.9]

工艺流程

独居石湿法冶炼企业宜采用独居石一体化综合利用工艺，独居石一体化综合利用工艺主要过程包括独居石精矿磨矿、碱分解、盐酸酸溶、吸附提铀、中和沉钍、氯化稀土除放作业等工艺过程及工艺废水处理过程。独居石一体化综合利用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


[image: image1.emf]独居石

固液分离

高磷水

碱饼

独居石精矿

碱分解

酸溶

中和沉钍

氯化稀土

磷酸三钠

氢氧化钠

吸附提铀

钍初级产品

重铀酸钠

磨矿

盐酸

除放

净化结晶

除放渣

净化渣

沉淀

碱饼

固液分离 废水处理


图1 独居石一体化综合利用工艺流程图

通用要求

独居石湿法冶炼企业应进行稀土、铀、磷等有价组分综合利用，并应对产生的钍初级产品和放射性固体废物安全妥善处置。

独居石湿法冶炼企业应从独居石利用项目选址、设计、建设、运行、关闭与长期监护的全过程对放射性废物进行源头控制、过程管控和末端治理。

独居石湿法冶炼建设项目中安全设施、污染防治设施及职业病防护设施，应遵守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原则，噪声排放应满足GB 12348要求。

独居石湿法冶炼全过程应落实辐射防护管理，确保从业者职业健康与公众的辐射安全，职业照射剂量约束值取 5个连续年的平均有效剂量不超过 15mSv/a，在该前提下单一年度职业照射有效剂量约束值可以大于 15mSv/a，但不得超过 20mSv/a，对周边公众造成的公众剂量约束值应满足GB 23727要求。为达成上述要求，具体作业过程中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独居石湿法冶炼企业应划分控制区和监督区，控制区内工作台、设备、墙体、地面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应满足GB 23727相关要求。
独居石湿法冶炼企业生产场所与设施可采取屏蔽设计。设备与场所内屏蔽的实施应与内设工作人员岗位作业时间协调，确保内设作业人员职业照射剂量受控。
对无法实施设备设施屏蔽的场所应实施时间防护，确保内设作业人员职业照射剂量受控。
独居石精矿、湿法冶炼产生的放射性固废应根据放射性特征管理，陆路运输活动应满足GB 11806要求。
独居石湿法冶炼企业的人员个体防护、人员培训、工作场所监测与个人剂量内外照射监测应满足GBZ 139的要求。
独居石湿法冶炼企业应设置放射性污染防治与环境保护的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制定安全环保与辐射防护等规章制度，编制事故应急预案，培育良好的安全文化。
独居石湿法冶炼企业应配套建设钍初级产品暂存库，用以暂存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钍初级产品，并需严格规定其存储年限。
独居石冶炼企业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应实施台账管理，固体废物贮存台账应结合实际情况注明名称、来源、数量、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入库日期、出库日期及接收单位名称等信息，宜采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库房管理水平。固体废弃物分类管理及设施应遵守以下规定：
产生的非放射性废物包括一般工业固废、危险废物；非放射性固体废物应根据属性，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或危险废物暂存或处置。

放射性废旧金属与放射性渣宜分别建库管理，放射性废旧金属通常应该满足GB 14500以及HJ 1258要求，放射性渣的贮存、处置应满足HJ 1114要求。
独居石湿法冶炼企业宜自行建设配套的放射性尾渣处置设施。不具备建设放射性尾渣处置设施的单位，应将放射性尾渣送至铀尾矿（渣）库或送交经批复专门从事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设施进行处置。

独居石湿法冶炼企业应实施稀土产品台账管理，记录产品生产、流通、使用等各环节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名称、产品类别、产品批号、生产或销售数量、产品规格、生产或销售时间、采购对象等，真实记录信息并上报录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的稀土产品追溯信息系统。
技术要求

磨矿
独居石精矿应满足XB/T 104的要求。
独居石精矿磨矿产品矿物粒度小于 45μm部分应达到 99%以上。
独居石精矿磨矿投料区域应设置除尘系统；磨矿设备应具有良好的除尘功能，必要时可配备辅助除尘系统。排放口处粉尘浓度应满足GB 26451中钍、铀总量排放限值 0.1mg/m3的要求。
磨矿过程中的操作人员应按GB 2626、GB 39800要求，做好个人呼吸防护，防止吸入粉尘。

碱分解
碱分解工艺宜采用加压、加温工艺，以提高独居石精矿的碱分解效率，碱分解率应不低于99%。

独居石精矿投料区和固体氢氧化钠投料区应设置通风除尘系统。
用于碱分解的工艺设备宜紧凑布置，尽可能缩短相应物料管道的距离。
碱分解产生的高磷水在进行结晶操作前，其温度应保持在 60℃±5℃，相关设备和管道应采取伴热、保温措施，并在相关设备、管道上设置低磷水冲洗装置。
高磷水结晶前，应进行除杂除放处理，结晶宜采用三级闪蒸结晶技术，磷酸三钠产品总α不超过1 Bq/g。

盐酸酸溶
投料前酸溶液固比（体积质量比）宜控制在 2:1～4:1。

酸溶后余酸浓度宜控制在 0.05mol/L～0.3mol/L。

吸附提铀

酸溶后的物料应先提取回收其中所含的铀资源，然后再对物料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处理。

酸溶后物料中铀资源的提取与回收宜采用离子交换的方式，提铀后溶液中铀浓度应小于30 mg/L。

铀产品的质量应满足GB/T 10268的要求。
中和沉钍

中和沉钍宜采用间歇操作方式，中和物料宜使用碱分解过程中得到的且经过洗涤合格后的碱饼。中和沉钍操作的最终pH值应控制在 3.8～4.4。
中和沉钍产生的沉淀物为钍初级产品，钍初级产品中铀含量不大于 0.3%（干渣计），送钍初级产品暂存库暂存。
氯化稀土除放作业
氯化稀土除放作业宜采用钡镭共沉淀方式进行。

氯化稀土除放后，液态物料的α放射性比活度应< 0.36×104Bq/L，固体产品的总α放射性比活度应< 1×104Bq/kg。
稀土的总回收率应大于 95%。
氯化稀土产品的质量应满足GB/T 4148的要求。
通风系统

生产系统中的所有常压的槽、罐类设备、固液分离（板框压滤机）设备均应设置局部通（排）风系统。
生产厂房内的总排风量应满足稀释有害气体的需要。涉及放射性物料操作的厂房室内工作场所换气次数应根据辐射防护分区确定，属于采暖地区时可减少，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控制区宜采用 6次/h～10次/h；

b) 监督区宜采用 3次/h～5次/h。

生产厂房排风口的排放高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集中排放废气的主排气筒高度，应根据排放的放射性核素活度，并结合当地气象、地形、人口分布等因素，经计算后综合确定；

分散排放废气的排气筒，需遵守GB 26451相关要求。

生产厂房内空气中粉尘浓度不超过 2mg/m3，空气中天然铀浓度不超过 0.02mg/m3，氡浓度不超过 1.1kBq/m3，氡子体α潜能浓度小于 1.6μJ/m3。
流出物处理

工艺废水处理宜采用吸附处理工艺。

废气和废水污染防治设施设计、建造和运行应满足GB 23727、GB 14585和GB 26451的要求。
含放射性废水的排放应实施槽式排放，其排放遵循GB 14585要求。
非放射性污染物排放应满足GB 26451的要求。

若项目所在地有受纳水体，处理后的工艺废水中铀浓度不超过 0.3mg/L，并采用槽式排放的方式；若无受纳水体，则处理后的工艺废水应返回流程循环使用。
固体废物管理
独居石冶炼企业应落实废物最小化原则，酸溶固废与除放固废应分类存放，固体废物产生量不超过 400kg/t·独居石精矿，其中，放射性废物产生不超过 300kg/t·独居石精矿。

自动化控制系统

独居石一体化综合利用工艺生产系统应设置自动化检测与控制系统，实现自动化控制。
自动化控制系统应预留相应接口且满足GB/T 42021、GB/T 26790.2要求，为实现生产系统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创造必要的条件。
环境监测与应急

应满足GB 14585、GB 14586、GB 23726、GB 23727要求制定监测计划，开展环境监测、工作场所监测。
独居石湿法冶炼企业应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健全环境风险防控措施，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加强环境应急能力保障建设。
独居石湿法冶炼企业辐射环境应急管理应满足GB 23727的要求，非放射性应急管理应满足相关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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